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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质检量函〔2013〕600号

质检总局关于公布简化考核
计量标准项目（第二批）的通知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质量技术监督局，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，各国家专业计量站及有关单位：

为了完善计量标准考核工作的管理，进一步提升计量标准工作的有效性，经研究，质检总局确定了第二批简化考核的计量标准项目，详见附件。其计量标准的重复性试验、稳定性考核以及检定或校准结果的验证和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，可以根据其限制条件简化考评。
附件：简化考核计量标准项目（第二批）
质检总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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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全国计量标准、计量检定人员考核委员会。

本局：计量司，存档（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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